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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急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财办建〔2025〕3号

财政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交通运

输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5年县域充换电设施

补短板试点申报有关工作的通知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厅（局、委）：

为加快补齐农村地区公共充换电设施短板，进一步释放新能

源汽车消费潜力，根据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以

下简称三部门）《关于开展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的通

知》（财建〔2024〕57 号，以下简称《试点通知》），现就 2025 年

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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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化申报条件。鼓励两个及以上的县联合申报试点（以

下简称联合试点县），并作为整体共同完成试点任务及考核等相关

工作，联合试点县占用一个试点县名额。联合试点县应明确一个

牵头县，由牵头县商其他参与县统筹开展试点申报及后续公共充

换电设施建设运营、奖励资金分配等工作。具备条件的市辖区可

申报联合试点县，并做好与周边省市县的场景联动。试点县所在

地级市 2024 年汽车保有量应不低于 25 万辆。

二、科学确定试点名额。2025 年计划支持 75 个试点县。三部

门根据地方当前新能源汽车和公共充换电设施发展状况及未来潜

力、地域面积、省内县（县级市）数量、当前财力状况、2024 年

试点省公共充换电设施接入新能源汽车公共充换电基础设施奖励

资金清算平台（以下简称清算平台）情况以及 2024 年绩效考核结

果等因素分配省级试点县名额（见附件 1）。

三、鼓励新技术应用。对试点地区具有明显示范效应的车网

互动（V2G）项目（试点地区 V2G 项目整体放电总功率原则上不低

于 140 千瓦，试点期内总放电量不低于 1.4 万千瓦时），可按照项

目总功率除以 120 千瓦（向下取整）的 3 倍系数进行标准桩数量

折算，折算的标准桩计入首次达到政策指标要求的年度（2024 年

通过备案的第一批 67个试点县参照执行）。

四、强化平台监管。试点县公共充换电设施应采用“直连”

方式将运行数据实时上传至清算平台，并鼓励“直连+互联互通”

方式双通道传输。各省可因地制宜搭建公共充换电设施平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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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省级平台），清算平台负责接收省级平台传输的公共充换电

设施直连数据，省级平台需确保与试点县公共充换电设施“直连”，

以保证数据真实可靠。各省对试点县公共充换电设施数据真实性

负责，通过平台监控、实地核查等方式加大监督管理力度。三部

门组织第三方机构适时对清算平台数据进行抽查，一经发现数据

作假问题，将给予取消该试点县资格、追缴多拨付的奖励资金、

列入失信名单等处罚措施。三部门通过材料审查、现场抽查等方

式，并利用清算平台对试点县任务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审核，具体

年度考核指标及奖励标准见附件 2。

五、严格资金使用。中央财政奖励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县域充

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由地方统筹用于支持试点县公共充换

电设施建设、运营，配电网改造以及能源信息管理等相关支出，

不得用于其他国家级充换电设施建设应用推广或试点示范等项目

支持下的集中式公共充换电场站建设、集中式专用充换电场站建

设、社区公共充换电设施共享，以及充换电网络建设运营等工作。

对于已享受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的公共充换电

设施项目，不得重复申报本试点奖励资金支持。

六、关于其他申报要求。各省应按照《试点通知》有关要求，

组织试点县编制试点申报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正文继续按照《试

点通知》附件 1，实施方案附表按照本通知附件 3）。进一步加强

县域充换电设施与农村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及其沿线配套设施的

衔接，拓展应用场景，并统筹考虑新增公共充换电设施与既有设



— 4 —

施的空间布局，避免重复建设，有效提升利用率。试点县可研究

适当增加电动重卡充换电设施，支持重卡加快电动化。各省通过

竞争性评审的方式择优确定本省试点县名单，并于 2025 年 3月 13

日前将试点县名单及试点实施方案按程序上报三部门备案，相关

材料电子版一并上传至清算平台。

试点县原则上应严格按照实施方案推进试点相关工作，确因

土地征用、电力改造以及不可抗力等因素无法完全按照已备案的

实施方案（含第一批试点县）实施的，可在不减少公共充换电设

施总数量（标准桩）和实际总功率目标的前提下，申请对实施方

案中的建设场景、建设地点等内容进行结构性调整，并由县级人

民政府具体说明调整必要性和调整内容等，同实施方案任务调整

申请表（附件 4）一并逐级报送至省级有关部门（相关材料电子版

同步上传至清算平台）。省级有关部门应对调整方案出具明确意

见，同试点县实施方案调整申请一并报三部门进行备案审查，审

查通过后试点县参照实施。

本通知未作规定事项按照《试点通知》执行。

附件：1. 第二批试点县分省名额分配数量

2. 第二批试点县年度考核指标及奖励标准

3. 试点实施方案编制大纲附表

4. 实施方案任务调整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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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2025年2月20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财政部办公厅 2025年 月 日印发



附件1

第二批试点县分省名额分配数量

序号 省份 分配名额

合计 75

1 黑龙江
每省分配
1个名额

2 青海
3 新疆
4 吉林

每省分配
2个名额

5 福建
6 广西
7 重庆
8 宁夏
9 内蒙古

每省分配
3个名额

10 辽宁
11 江苏
12 浙江
13 河南
14 湖南
15 广东
16 四川
17 贵州
18 陕西
19 河北

每省分配
4个名额

20 山西
21 安徽
22 江西
23 山东
24 湖北
25 云南
26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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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二批试点县年度考核指标及奖励标准

年度考核指标 分档类型 考核年度
年度考核指

标值
年度奖励标准（万元）

试点期间新建

公共充换电设

施功率利用率

第一档

2025 年度

2% 1000

3% 1200

5% 1500

2026 年度

2.5% 1000

3.5% 1200

5.5% 1500

2027 年度

3% 1000

4% 1200

6% 1500

第二档

2025 年度

1% 1000

2% 1200

4% 1500

2026 年度

1.5% 1000

2.5% 1200

4.5% 1500

2027 年度

2% 1000

3% 1200

5% 1500

第三档

2025 年度

0.5% 1000

1% 1200

2% 1500

2026 年度

1% 1000

1.5% 1200

2.5% 1500

2027 年度

1.5% 1000

2% 1200

3% 1500

注：1.充电桩功率利用率=充电量/（额定功率*投运时长），换电站功率利用率=

换电量/(充电机额定功率*投运时长)。

2.2025 年，第一档对应的是 2024 年全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高于 35%的省，第二

档对应的是 2024 年全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高于 25%且不高于 35%的省，第三档对

应的是 2024 年全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高于 25%的省。2026 年的分档标准另行

发布。

3.试点县在试点期间新建的充电桩，按单桩额定功率 120kW 且单枪最大输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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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120kW的直流充电桩作为标准桩进行折算。单桩额定功率120kW（含）—360kW

（不含）充电桩，可按额定功率除以 120kW（向下取整）折算标准桩数量；单桩

额定功率 360kW（含）以上，可按额定功率除以 120kW（向下取整）后，再乘以

1.5 倍系数折算标准桩数量。

4.试点县应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换电、光储充、全液冷、V2G 等新技术新模式应用。

换电站按照总额定功率除以 120kW（向下取整）后乘以 3倍系数折算标准桩数量；

光储充充电站按照总额定功率除以 120kW（向下取整）后乘以 2倍系数折算标准

桩数量；具备全液冷充电设备的充电桩按照总额定功率除以 120kW（向下取整）

后乘以 2倍系数折算标准桩数量；V2G 项目按照额定总功率除以 120kW（向下取

整）后乘以 3倍系数折算标准桩数量（试点地区 V2G 项目整体放电总功率原则上

不低于 140 千瓦，试点期内总放电量不低于 1.4 万 kWh）。

5.试点期间新建公共充换电设施可用率不低于 99%，且应提供不低于 6年运营服

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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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试点实施方案编制大纲附表

表 1 2024 年试点县汽车及公共充换电设施发展现状

汽车发展情况 公共充换电设施发展情况

所在地级

市的汽车

保有量

（万辆）

新能源汽

车推广数

量（万辆）

新能源

汽车渗

透率

（%）

数量

（台/座）

总功率

（kW）

功率利

用率

（%）

120kW 以上

充电桩数量

（台）

新技术

新模式

应用

表 2 2025—2027 年试点县公共充换电设施新建计划

年度 类型
实际桩数量

（台/座）

标准桩数

量（台）

总功率

（kW）
功率利用率（%）

2025 年
充电桩

换电站

2026 年
充电桩

换电站

2027 年
充电桩

换电站

注：1.新建充电桩应满足单桩额定功率 120kW（含）以上。充电堆等群充设备按

照充电主机数量统计充电桩数量，也按照主机功率折算标准桩数量。

2.联合试点县、牵头县、参与县需分别填写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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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5—2027 年试点县公共充换电设施新技术应用计划

年度 类型
实际桩数量

（台/座）
标准桩数量（台）

总功率

（kW）

2025 年

大功率充电桩

（单枪输出功

率≥360kW）

V2G 充电桩

光储充电站

全液冷

......

2026 年

大功率充电桩

（单枪输出功

率≥360kW）

V2G 充电桩

光储充电站

全液冷

......

2027 年

大功率充电桩

（单枪输出功

率≥360kW）

V2G 充电桩

光储充电站

全液冷

......

注：1.同一充电设施应用多种新技术，取折算系数最高的新技术应用类型计算标

准桩数量，不能重复计算。

2.充电堆等群充设备按照充电主机数量统计充电桩数量，也按照主机功率折算标

准桩数量。

3.联合试点县、牵头县、参与县需分别填写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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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试点实施方案任务调整附表

表1 XX试点县实施方案任务调整申请表

序

号

调整前 调整后

充换

电站

名称

建设场景 具体位置
建设

年度

充电桩（机）

数量（台数）

标准桩

数量

（台）

总功率

（kW）

充换电

站名称
建设场景 具体位置

建设

年度

充电桩

（机）数量

（台数）

标准桩

数量

（台）

总功率

（kW）

合计 合计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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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XX试点县202X—202X年公共充换电设施新建计划

（实施方案任务调整后）

年度 类型
实际桩数量

（台/座）

标准桩数

量（台）

总功率

（kW）

202X年
充电桩

换电站

202X年
充电桩

换电站

202X年
充电桩

换电站

注：1.新建充电桩应满足单桩额定功率120kW（含）以上。充电堆等群充设备按照

充电主机数量统计充电桩数量，也按照主机功率折算标准桩数量。

2.联合试点县、牵头县、参与县需分别填写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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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XX 试点县 202X—202X 年公共充换电设施新技术应用

计划（实施方案任务调整后）

年度 类型
实际桩数量

（台/座）
标准桩数量（台）

总功率

（kW）

202X年

大功率充电桩

（单枪输出功

率≥360kW）

V2G充电桩

光储充电站

全液冷

......

202X年

大功率充电桩

（单枪输出功

率≥360kW）

V2G充电桩

光储充电站

全液冷

......

202X年

大功率充电桩

（单枪输出功

率≥360kW）

V2G充电桩

光储充电站

全液冷

......

注：1.同一充电设施应用多种新技术，取折算系数最高的新技术应用类型计算标准

桩数量，不能重复计算。

2. 充电堆等群充设备按照充电主机数量统计充电桩数量，也按照主机功率折算标

准桩数量。

3. 联合试点县、牵头县、参与县需分别填写此表。


